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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權利 

1. 受到尊重的權利 

您在醫院接受診療期間，無論何時何地，都應受到適當的尊重。且若未配戴名牌或識別證

之醫事人員，您可以拒絕其所提供之醫療服務。 

2. 隱私權受到保護的權利 

您於診療過程中需要讓醫事人員知悉的病情、健康狀況等隱私，醫事人員必須遵從法律或

倫理規範，善盡保密義務，不得無故洩露。如果您不願意讓訪客查知您住院的訊息，請事

先告知醫院。若您不願特定家屬知悉您的病情，請事先以書面通知護理站或您的主治醫

師，以利處理。 

3. 接受公平待遇的權利 

醫院對所有病人之權利均一視同仁，無論您的年齡、性別、種族、國籍、教育程度、地理

位置、社經地位、宗教信仰、政黨所屬及其他因素，在醫療照護上您都會受到公平待遇。 

4. 接受妥善醫療照護的權利 

醫院及醫事人員應提供您妥善完備的醫療照護。您可持續接受一貫性的醫療照護或追蹤至

一段療程結束，不會中途無故中止您的醫療服務。 

5. 安全受到維護的權利 

在診療過程中偶有發生意外或併發症的風險，雖然無法完全避免，但醫事人員應依循各項

標準作業程序來進行診療工作，致力維護您的安全且受到適當的保障，避免因醫療照護之

錯誤而受到傷害。 

6. 了解診療程序及病情的權利 

秉持「病人為醫療主體」的概念，在就診及住院期間，醫師於診療時，應向您或您的家屬

解說病情、檢驗、檢查相關資訊、治療方針及癒後情形。如果您對醫事人員所提供之依療

服務有任何不清楚之處，您可向醫師或其他醫事人員發問、要求說明。若您需要接受手術

治療，本院依規定，會先請您或您的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手術及麻醉同意書，在簽具

之前，醫師會先說明手術的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只有在取得您

或您的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同意下，才會為您手術及麻醉。但若情況緊急，為搶救病人性

命，依醫療法規定，得先為病人手術。 

 



7. 選擇診療方式的權利 

診療方式常不只一種，醫事人員應向您解釋可能的診療方式，並向您提出建議。您可依據

醫事人員之說明及建議來選擇對您最合適的診療方式，您有權作出與醫事人員建議不同的

決定，但前提是雙方應有充分的溝通及了解，且這樣的決定不會影響醫事人員對您的服務

態度及所提供之醫療品質。 

8. 選擇參與或拒絕臨床試驗的權利 

本院為教學醫院，為提升醫療品質及促進醫學教育，培養優秀之醫療人員，會在院內執行

經由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通過之臨床試驗。若院內醫事人員向您徵詢是否同意參與臨

床試驗，徵詢者有責任予以清楚地向您說明臨床試驗之相關事宜，但您有權利拒絕任何與

治療無關之檢驗、測試等相關活動。您的拒絕，不會影響本院醫事人員對您的服務態度及

所提供之醫療品質。 

9. 取得個人病歷資料的權利 

病歷資料是病人在醫院接受診療的各種紀錄，是對病人持續照護必須參考的資料。醫院為

保障病人的隱私必須對病歷作妥善保存，故病歷資料不能任人隨意取得。惟當您有需要取

得個人病歷資料時，您有權依規定向醫院取得個人病歷的任何資料影印或複製本。 

10. 反映意見及申訴的權利 

您有權對醫院各項服務提出意見，醫院應依據規範予以處理及回應。 

11. 有不接受心肺復甦術（DNR）及選擇安寧緩和醫療照護之權利 

您可以向醫事人員詢問以獲得上述不接受心肺復甦術、選擇安寧療護及預立選擇安寧療護

等相關資訊。 

12. 表達捐贈器官意願的權利 

您可以向醫院醫事人員表達捐贈器官的意願，並取得捐贈器官相關資訊。 



病人的責任 

1. 提供資訊的責任 

診斷疾病的首要步驟是要了解病史。醫事人員必須知道您的個人基本資料（包括年齡、籍

貫、出生地、居住處、職業、教育程度、婚姻狀況、宗教信仰及特殊好惡等）、主要問題、

現在病況及過去病史（包括愛滋病、結核病及其他傳染性疾病）、個人嗜好（包括抽菸、

喝酒、嚼檳榔）、過敏狀況、家族病史，以及您在其他地方接受的診療狀況等。對於上述

資訊，您有責任詳盡地提供給醫事人員。 

2. 配合診療的責任 

疾病的診斷有時並不容易，甚至需要多項或重複檢查。在診斷期間，經過與醫事人員充分

溝通之後，您有責任配合接受各種必須的診斷措施，俾使疾病能早日診斷。疾病的治療有

時需要一段時間才能見效，某些疾病則必須持之以恆地服藥及定期追蹤。您有責任了解及

遵從醫事人員之處方或教導，接受合適的治療。此外，在治療期間，如希望嘗試中藥或民

俗療法，請先與您的醫師討論，切勿私下使用醫師處方以外的治療，以免產生副作用。 

3. 遵守法規的責任 

您有責任遵守政府頒布全民健保的相關法令及醫院之規定，如不借用他人健保卡、不作不

實的病情敘述、不要求醫師開具不實的診斷證明書、外出必須請假及按時返回、支付就醫

所需之部分負擔及其他醫療費用、住院期間穿著病人衣服及佩戴手圈、注意感染性廢棄物

的處理等。 

4. 尊重別人的責任 

醫院是公共場所，在醫院接受診療期間，您有責任注意自己的生活起居不要影響到別人，

包括：不大聲喧嘩、不竊聽他人病情、不使用毒品、不抽菸喝酒、注意個人儀容整潔及衛

生、夜間注意燈光是否影響他人等。 

5. 珍惜醫療資源的責任 

由於醫療資源極為有限，每個人都有責任節約使用避免浪費。您應負的責任包括：不要求

醫師以健保資源作個人之健康檢查、不要求醫師給予非治療目的之維他命丸等、遵照醫師

指示接受診療而不要求額外的檢查或治療、轉診時要攜帶在他院曾接受診斷的資料及影像

檢查之片子及光碟等提供醫師參考。 

客服專線：（02）2875-7796 

院長信箱：https://www6.vghtpe.gov.tw/director/ 

 

 


